債務協商委任契約書
委託人       　　　　     （以下簡稱甲方），受託人   台灣合法討債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茲為甲方委任乙方處理催收債權之相關事宜，今經雙方合意，訂立本契約，其條下如後，以茲遵守：
1、 委任標的
債務人姓名：
債權總數額：新台幣（下同）　　　　　　　　元整。
2、 本委任契約有效期間：
自本契約成立日起自民國（下同）　　年　　月　　日止。（如遇特殊情事可依實際情形延長或縮短之。）
3、 代保管物／憑證：

代收法院規費：新台幣　　　　　　　　元整。
私章　　枚。
（上述物品僅限供與本案有關之手續使用，不得移轉他用，如有收受正本，於本案結束後全數歸還；如委任期間需由甲方配合提出其他證件時，甲方應於叁日內提供。）
4、 乙方於收受債權證明及執行名義之費用後應即積極辦理，不得藉詞拖延。
5、 乙方於取得執行名義後，與債務人協商還款事宜時，不得違法使用暴力，如乙方之暴力行為涉及刑責時，概由乙方自行負責，並與甲方無涉。
6、 如甲方所提供資料有錯誤或不整、委託事項若有隱匿事實或與法律相抵者，致乙方無法完成委託，乙方即可停止辦理，所付費用不予退還；有關法律責任，由甲方自行負責。
7、 本案委託後，如經查證債務人確實並無任何財產或經乙方評估後認為債務人之財產價值甚微者，乙方得通知甲方後終止契約，除扣除已支付之必要費用外，其餘款項退還甲方。
8、 報酬之約定：
1.手續費：　　　　　　　　元。
2.其　它：如乙方以協議折價或其他方式取得甲方債權之款項支付時，則乙方之報酬應按實際之金額之百分之　　　為報酬。
9、 本契約委任期間內，甲方不得另為委任他人處理本案，亦不得自行與債務人私下和解，否則願依違約論，並願賠償乙方債權金額之百分之　　　予乙方作為懲罰性違約金方得解除本契約，乙方因本委託案件已支付之費用並不退還。
10、 如經乙方與債務人協商後，債務人願與甲方和解，乙方與債務人所達成之和解金額，須經甲方同意。
[bookmark: _GoBack]十一、本契約未盡事項，悉依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十二、本契約經甲乙雙方合意訂定，各無反悔，為後有憑，特立本委任契約書乙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人
　甲　　　方：　　　　　　　　　　　　電話：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乙　　　方：　　　　　　　　　　　　電話：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